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研究院）党政 

联席会制度 

为了保证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研究院）党政共同负责

制和系（研究院）领导班子集体议事的正常进行，保证和发

挥院系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作用，促进管理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以及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及时调度、安排、研究、

处理重大问题，及时交流和沟通思想，统一行动，提高工作

效率，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的要求，并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

本制度。 

一、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原则上确定为星

期一下午。特殊情况，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召开。 

2、参会人员：党委书记、院长、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院办主任、院长助理。根据会议的内容，必要时可以邀请秘

书、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团委书记等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3、会议召开：根据研究内容不同，会议由书记或院长

主持，也可以轮流主持。会议原则上须在全体人员到会的情

况下，方能召开。特殊情况，参会人一般要超过 2/3，方为

有效。因故不能参加的人员，必须提前请假，并在会前提出



意见和建议。会后主持人负责向其通报有关会议情况和决

议。 

4、会议由系团委书记担任秘书认真做好会议记录，并

存档。 

二、议题确定 

1、会议议题由书记与院长研究确定。其他会议成员需

要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可以事先向书记或院长提出，由书

记与院长协商后确定。未经书记和院长会前审定的议题，一

般不列入党政联席会议议程（突发事件除外）。 

2、确定的议题及需要讨论的材料，原则上要提前 1—2

天通知参加会议人员，以便提前做好议事准备。会前，参会

成员要充分调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3、议事的范围为： 

（1）贯彻中央和上级精神的实施措施； 

（2）研究制定系（研究院）长远规划；研究制定系（研

究院）学期和年度工作计划，审定学期和年度工作总结； 



（3）研究解决系（研究院）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教

材建设、实验室及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教学科

研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4）研究讨论教研室设置、人事调整、管理与考核、

干部选用等方面的主要问题； 

（5）研究讨论进修、职称评定、考核与奖惩、单位经

费使用、业绩津贴分配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6）研究讨论招生计划、就业指导、学生管理等方面

的重要问题； 

（7）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精神文明建设、

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8）研究对突发重大事件的处理及其它需要会议研究

决定的重要问题。 

三、议事程序 

1、一事一议，提议人会上做出必要说明后，其他成员

必须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2、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会议决定，并得到到

会半数以上人员通过，方为有效。 



3、意见基本一致时，可以口头表决，分歧较大时可以

采取举手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并当场宣布结果。 

4、对分歧较大的重大问题，经过协商，可以采取暂缓

决定，待进一步论证、充分协商后再开会讨论决定；或召开

扩大范围的专题会议讨论决定；或向上级组织和领导报告，

请求裁决等方式解决。 

四、会议纪律要求 

1、系（研究院）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政联席会议集

体讨论决定，任何人不得擅自决定。 

2、凡经过本会议讨论通过的决议，任何人无权更改。

确因情况变化，需要更改时，必须重新开会讨论决定。 

3、对通过的决议持不同意见者，可以保留，或向上级

组织反映，但在本级或上级组织未做出更改之前，必须无条

件执行，并不得在群众中随意发表消极观点。 

4、会议通过的决议，必要时由主持人向学校报告，或

向全院师生传达。 

5、会议有关保密的问题，以及涉及到对当事人看法和

决定的形成过程，决不允许外传，违者将向学校纪委报告，

请求追究责任。 



6、建立和保持民主、集中、坦诚、务实、简短、高效

的健康会风。 

7、其他未尽事宜，严格按照学校、系（研究院）相关

文件的要求执行。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研究院）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